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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费咋解决？规定指出，学员
提出退费要求的，应按甲乙双方签
订的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
《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
文本）》中第五条“培训退费”条款约
定处理。校外培训机构因自身原因
不能履行合同，应提前一个月告知
学员，并全额退还剩余费用。学员
与校外培训机构发生退费纠纷的，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以资金监管或学
员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为
由，拒绝学员的合理诉求。

我省将建立
健全信息共享机
制，教育、科技、
文旅、体育和金
融管理等相关部
门根据工作职
责，定期共享校
外培训机构预收

费监管有关工作信息。培训预收
费情况将作为校外培训机构诚信
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依规严厉惩
治违法失信行为。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
严禁招收已被其他学校录取的学
生；严禁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
构联合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
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
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
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严
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
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

虚假宣传等不正当手段招揽生源；
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
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以各类竞赛证书、
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
招生依据；严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
禁义务教育学校对学生进行成绩排
名、宣传考试“状元”和升学率。

校外培训机构咋收费、咋退费？
河南九部门发文划“红线”
按周期收费的不得超3个月 按课时收费的不得超60课时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厅获悉，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
门日前联合印发《河南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资金监管暂行规定》，为
培训机构预收费付费、退费纠纷处理、信息共享、行业自律等方面划定
红线。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校外培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新规适用于哪些培训机构？

规定明确，在河南省范围内审批登
记的所有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
儿童）的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包括线上和线下）预收费
全额纳入监管。

校外培训机构咋收费？根据
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
训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普通
高中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参照执
行。校外培训收费时段与教学安
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性收取或
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

跨度超过规定时长的费用。按培
训周期收费的，不得超过 3个月，
收费时间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 1
个月或剩余 1/3培训周期；按课时
收费的，不得超过 60课时，收费时
间不得早于新课开始前 1个月或
剩余 20课时；按周期收费和按课
时收费同时进行的，只能选择收费
时段较短的方式，不得变相超过 3
个月。面向中小学生的培训不得
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禁
止诱导中小学生家长使用分期贷
款缴纳校外培训费用。

监管采取银行托管、风险保证金方式
校外培训收费咋监管？规定

明确，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
作实行属地监管原则，采取银行托
管、风险保证金的方式。

采取银行托管方式的，校外培训
机构应在驻地县（市、区）自主选择符
合条件的银行，开立预收费资金托管
专用账户，将预收费资金与其自有
资金分账管理。校外培训机构预收
费须全部进入本机构专用账户，不
得使用本机构其他账户或非本机构
账户收取培训费用，以现金和微信、
支付宝等移动支付形式收取的应全
部归集至专用账户，做到全部预收费
“应托管、尽托管”。托管资金可采用

“一课一销”或按照与授课进度同
步、同比例的原则进行资金拨付。

采取风险保证金方式的，校外
培训机构应与驻地县（市、区）内符
合条件的银行签订协议，开立风险
保证金专用账户，存入一定金额的
保证金作为其履行培训服务承诺
和退费的资金保证，不得用保证金
进行融资担保。保证金额度和监
管要求由各地确定，最低额度不得
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
个收费周期（3 个月）的费用总
额。实行银行托管前，已收取但未
完成培训服务的预收费资金，应采
取风险保证金方式进行监管。

培训预收费纳入机构诚信评价

河南2022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发布

全面落实公民同招免试入学
严禁提前招生，严禁变相“掐尖”

保障学位供给、落实公民同招、坚持免试入学……河南省教育厅
日前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指导各
地进一步提高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助推“双减”政策
落地见效。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加大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
通知提出，各地要严格落实

城镇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
用”要求，优化学校空间布局。
加大公办义务教育资源供给，

抓好新建、改扩建公办学校项
目建设，并尽快投入使用。对
于公办学校学位不足的，可以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安排
在民办学校就读。

严禁采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要科

学合理划定每所义务教育学校招
生片区范围。教育资源相对均衡
的地方，鼓励逐步实行单校划片；
教育资源不够均衡的地方，积极稳
妥推进多校划片，并将热点学校分
散划入相应片区。片区内登记报
名人数少于学校招生计划的，学校
应全部录取；超过学校招生计划
的，按照已明确的规则录取，其余
未录取学生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在相邻片区就近协调安排入学。

各地要统一使用河南省义务
教育招生服务平台，开展学生信
息采集和招生计划、招生范围、录
取信息发布等工作。全面清理取
消学前教育经历、计划生育证明、
超过正常入学年龄证明等无谓证
明材料；预防接种证明不作为入
学报名前置条件，可在开学后及
时要求学生提供。应当采集学生
基本信息、家庭住址及家长姓名、
联系方式等必要信息，严禁采集
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

全面落实公民同招、免试入学规定
各地要认真落实公办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的规定要
求，坚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
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所在县
（市、区）招不满且审批机关为市
地级及以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的，经批准后，可以在审批机关管
辖区域内适当跨县（区）招生，不
得跨设区的市招生；对报名人数
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
录取。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均应严
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入学。未经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设

立实验班，已经批准设立的实验
班，实行实验班年审备案制。

各地要严格控制和合理调整
大班额、超大校额学校的招生计
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按
照小学每班不超过 45人、初中每
班不超过50人招生。

各地要及时做好小学新生注
册和初、高中新生学籍接续工
作。严格落实学生“人籍一致，籍
随人走”要求，严禁为违规跨区域
招收的学生和违规转学学生办理
学籍转接。

义务教育招生“十严禁”


